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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有感 

會員：曾平毅 

工程 (Engineering) 、執法 (Enforcement) 與教育 (Education) 之 3E 政策是所有「交通
人」所熟悉之常識，但如何落實？好像一時之間很難講得清楚，但是當交通人對於交通問題

無法以交通工程改善時，最常提出的策略就是要「加強執法以改正不良行為」，而且對於「不

良交通行為」通常歸咎於「教育」出了問題，但到底「教育」在哪裡出了問題？很多人可能

認為是機動車輛駕駛人不熟悉交通法令、沒有駕駛道德、不諳防衛駕駛、不熟悉路況等各種

原因，也常質疑我國對於駕駛人訓練、駕照考驗與取得駕照後之管理，沒能確認領取駕照之

人能夠安全、合法、有品地通行目前的交通道路環境。然而，從小而大的「家庭教育」與「學

校教育」到底教了我們的未來子民哪些交通安全教育？此問題在本人最近幾年參與全國的國

中與國小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工作之後，語重心長地提出以下感想與建議，供各位會員參考： 

一、交通安全教育是「生命教育」 

臺灣地區每年在道路交通事故上失去了至少三、四千人的寶貴生命，更造成超過兩萬人

的身體受傷，但是臺灣社會究竟有否將交通安全教育視為之重要的「生命教育」一環？這問

題可能在大家心中有不同的的答案，但事實上交通部道安委員會每年均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

資源，好像還沒有讓臺灣民眾感受到此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或許試著從兩個『小案例』

舉例來看， 

1.今年桃園縣八月間有 2 名國中生騎乘自行車上學途中，停等於號誌化路口停止線前，綠燈
起步後遭右轉大貨車因「內輪差」而遭輾斃。 

2.去年臺北市仁愛路上之知名國中的八年級學生，第一次自行搭公車上學，卻在仁愛路上違
反號誌，在行人穿越道上遭小客車撞擊。 

如果要舉例說明道路交通事故的多樣性、複雜性、無常性，恐怕再多的篇幅也說不完。

事故當事人可能牽涉肇事原因，也可能沒有任何肇事原因。但如果社會大眾沒有將交通安全

當作一重要的「生命教育」議題，恐難喚起大眾共同防制道路交通事故。 

二、校長的態度決定教育方向 

本來只初步了解到各級學校的校長會明顯影響該校的辦學績效，起初個人只以為是指升

學議題。這幾年全國走透透之後，很深切的一個感覺是：校長真的是學校教育的領導人。換

言之，重視交通安全教育的校長，該學校於各項安全教育之軟硬體或行政作業均明顯較為優

異，反之亦然。 

事實上，教育工作者如果僅於專業知識之傳授，實在太貶低了教育的基本目的。所有教

育工作者之言教、身教與行為表現，才是對於莘莘學子的最大影響力。 

三、「情境教學」與「融入式教學」 

交通安全教育評鑑項目主要包括：(1)組織、計畫與宣導，(2)教學與活動，(3)交通安全與
輔導，及(4)創新與重大成效等四大方面。其中首推「情境教學」與「融入式教學」為重要卻
難處理的一項。但是我們卻只看到大部分學校有個「標誌牆」、校園設有標誌、標線等，就當

作情境教學，卻不知要以學校的實際環境佈設適當的標誌、標線等相關設施，讓學生能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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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環境中就能對道路交通環境有所了解。此議題如果再加上學校設置錯誤、設置不當與隨意

亂設，其狀況如何，各位可以自行想像。而且，大部分的學校沒有將交通安全「融入」於數

學或物理（如計算運動行為）、生物（反應時間）、國文（張釋之執法）、社會（用路者基本道

德）等等，在在都反應我們的社會只在乎升學科目而不重視「如何生存」。 

四、學校的交通安全專業明顯不足 

各級學校不見得有交通專業人才了解道路交通工程、法規或實務，但目前各縣市均有交

通警察（大）隊，或甚至設有交通專責單位（交通局、交通處或交通旅遊處等）。如果學校願

意認真落實交通安全教育，應該可透過行政支援、家長資源、或是各縣市道安會報的途徑取

得專業意見之諮詢與協助。 

五、教育工作不是只有知識的傳授 

教育的工作並不是只有專業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從事教育者之身教與言教。換言之，學

校教職員若以自己之便利，進出動線沒有與學生動線適當區隔，或是停車空間未正確使用（如

違規停車、逆向行駛），或是導護工作沒有適當指正家長不當之接送行為，或是沒有與家長溝

通接送學生應注意之交通秩序與規則等等，對於未來主人翁的成長，令人擔憂。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中小學普遍設置「家長接送區」讓家長能短暫停車接送上放學的

學生，但是大部分的家長堅持要送到校門口，放學時段也會很「孝順」臨停等候學生！這樣

的「車等人」所造成的學校鄰近地區交通影響，很難處理。但從另一方向思考，為何我們不

妥善規劃「學生接送區」？也就是學生能在安全無虞的地點等待家長，「人等車」通常不會造

成交通問題，而且更可以讓學生了解父母親的辛勞且有感恩的心。事實上，國中小學本來就

有學區制度，但太多的家長卻不捨得、不放心讓學生自行上放學。這個社會如果一直溺愛、

過度照顧我們的下一代，這絕對不是好現象。 

六、對交通人的期許 

本人的專業學習在「交通工程」領域，職場工作在「交通執法」教育養成的中央警察大

學，近兩年非常有幸的在交通大學張新立教授引領下，參與數項「交通安全教育」工作，讓

本人之交通思維闊大了尺度與空間。另一方面，本人深切了解當前交通環境，除了交通工程

必須更專業、細緻，交通執法必須更務實、有效之外，交通安全教育工作顯然必須更紮實、

用心！然而，本人經由參與全國性的國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工作，卻發現「教育」環節

尚有非常大的努力空間，而交通人的投入卻相當有限。因此，本人誠懇的呼籲所有交通人，

儘量投入或參與各級學校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因為現在沒有認真投入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未來實不可能改善我們的交通行為、交通環境，國人每年要超過三、四千人死於道路交通事

故的情況將永遠無法改善。(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教授) 


